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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办〔2023〕10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高层次

科研项目经费配套与计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浙江外国语学院高层次科研

项目经费配套与计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3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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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高层次科研项目经费配套与计分办法（试行）

为充分调动学校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鼓励争取

高层次科研项目并高质量完成研究任务，促进成果转化，结合学

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高层次科研项目指以“浙江外国语学院”为承担单位、我校在

职教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为主持人的纵向、横向高层次科研项目。

二、高层次科研项目类别

1.高层次纵向科研项目

高层次纵向科研项目按立项部门下达的立项通知书或计划

任务书认定等级，分为国家级（重大、重点、一般）、省部级（重

大、重点、一般）。

（1）国家级项目：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

国哲社规划办（包括各类专项中的国家级项目）下达的科研项目，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为国家级重大项目。代表学校参加国家级重大项目，合同（或申

报书）明确为子课题负责人并有经费入账的，视同国家级一般项

目（配套及计分标准见后）。

（2）省部级项目：教育部及国务院各部委、省科技厅、省

自然科学基金委、省社科规划办等下达的科研项目，全国高校古

籍整理研究项目、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

社科攻关计划项目、浙江省艺术基金项目等。其中，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规划基金）级别为省部级重点。

2.高层次横向科研项目

高层次横向科研项目根据到账经费数（扣除协作费），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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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一级、横向二级进行管理：

（1）横向一级：人文社科类、纯理学类横向科研项目单项

到账经费 100 万元及以上或近三年累计到账 300 万元及以上；

工科类、实验理学类横向科研项目单项到账经费 200万元及以上

或近三年累计到账 600 万元及以上。

（2）横向二级：人文社科类、纯理学类横向科研项目单项

到账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或近三年累计到账 150 万元及以上；工

科类、实验理学类横向科研项目单项到账经费 100万元及以上或

近三年累计到账 300万元及以上。

三、高层次科研项目经费配套及计分标准

1.对于学校承担的横向科研项目，根据相关文件以管理费返

还的形式体现，不再单独配套和计分。

2.对于学校承担的高层次纵向科研项目，根据项目级别和实

际到款金额（扣除外拨协作费）进行经费配套，根据项目级别及

结项情况进行计分。学校视财力情况，原则上按照以下标准给予

配套和计分：

项目级别

配套及计分标准

备注配套

比例

配套限额

（万元）

计分

立项 结项

国家级

重大项目 1:1.2 50 1000 1000
结项时经主管

部 门 认 定 为

“优秀 ”等级

的，每项追加

50% 进 行 计

分；认定为“良
好”等级的，每

项追加 15%进

行计分。

重点项目 1:1.2 30 500 500

一般项目 1:1 20 250 250

省部级

重大项目 1:0.7 10 100 100

重点项目 1:0.7 7 75 75

一般项目 1:0.5 5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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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项目主管部门与学校联合资助的或要求承担单位给予经

费资助或配套的项目，学校将采取“学校资助+学院（一般为学科

建设经费）资助+自筹”的形式进行资助或配套。对于学校资助部

分，将根据级别等按照相应的配套比例及限额给予资助或配套。

2）立项不资助的高层次纵向科研项目，国家级项目配套经

费为 3万元；省部级项目配套经费为 1万元。立项不资助的高层

次纵向科研项目计分减半。

3）国家级重大项目的子课题，根据到账经费按照如下标准

配套和计分。标准为：人文社科类经费到账 20 万元（含）以上

或自然科学类经费到账 40 万（含）以上，参照国家级一般项目

配套和计分；人文社科类经费到账 15万元（含）以上，20万以

下或自然科学类经费到账 30万（含）以上，40万以下，参照省

部级重大项目配套和计分；人文社科类经费到账 10 万元（含）

以上，15万以下或自然科学类经费到账 20万（含）以上，30万

以下，参照省部级重点项目配套和计分；人文社科类经费到账 10

万元以下或自然科学类经费到账 20 万以下，参照省部级一般项

目配套和计分。

4）主管部门正式发文且要求立项即结项的预立项项目，以

预立项视同立项。

5）项目配套经费与计分额度的拨付。凡符合经费配套条件

的科研项目，根据上年实际进入学校财务的科研经费金额，在次

年由学校予以经费配套和立项计分拨付，配套经费实行单独建

帐。准时结项的，在结项次年给予结项计分；延期结项超过一年

（以提交项目主管单位时间为准）的，减半计算结项分值。项目

终止、撤销的，相关配套经费余额由学校统一收回，不计算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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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6）调入我校的科研项目负责人，将项目依托单位变更为我

校的（以批文为准），以实际转入我校财务账户的经费予以相应

经费配套，并在结项时给予结项计分。项目负责人调离学校的，

如项目已完成或仍在我校实施（项目最终成果第一署名单位为我

校），且经费不转出我校的，按本办法进行配套，剩余配套经费

由二级学院（部）、部门指定项目组成员掌握使用。项目转到外

单位实施的，已配套的经费和立项计分须全额退回学校。

四、附则

1.本办法尚未含括或存在特殊情况的高层次科研项目，将参

考立项和经费到账情况等提交校学术委员会讨论确定。

2.本办法作为学校高层次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及高层次成

果绩效经费核拨的依据。对不属于高层次科研项目经费配套及计

分范畴的其他项目，可参照附件 1（其他级别科研项目认定参照

标准）进行认定并由各二级学院自行制定相关文件进行激励。

3.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参照横向科研项目进行认定和管理。

4.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实行，适

用于 2023 年起立项的项目。其他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

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其他级别科研项目认定参照标准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3年 4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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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其他级别科研项目认定参照标准

序号 项目级别 备注

1 纵向厅局

级项目

省教育厅等政府部门、省教科规划办、省社科联、地级市

科技局、地级市社科规划办等下达的科研项目，以及国家

部委相关司局下达的科研项目。

2 纵向校级

项目
学校组织实施的各类科研计划项目。

3 横向三级
人文社科类、纯理学类单项到账经费应不低于 20万元，

工科类、实验理学类单项到账经费应不低于 40万元。

4 横向四级
人文社科类、纯理学类单项到账经费应不低于 10万元，

工科类、实验理学类单项到账经费应不低于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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